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释义 

在本报告书中，除非文义载明，下列简称具有如下含义： 

释义项目  释义 

公司、赤马传媒 指 上海赤马广告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中性灰北京 指 
中性灰影业（北京）有限公司，公司控股

子公司 

高级管理人员 指 
公司总经理、副总经理、财务总监、董事

会秘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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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本次发行的基本情况 

(一) 基本情况 

公司名称 上海赤马广告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证券简称 赤马传媒 

证券代码 839833 

主办券商 中泰证券 

所属层次 基础层 

挂牌公司行业分类 

文化、体育和娱乐业广播、电视、电影和影

视录音制作业电影和影视节目制作电影和影

视节目制作(R8630) 

主营业务 

影视广告策划、拍摄与制作，主要包括电视

广告片、网络广告片、病毒营销视频和宣传

片等 

发行前总股本（股） 20,000,000 

实际发行数量（股） 1,062,700 

发行后总股本（股） 21,062,700 

发行价格（元） 9.50 

募集资金（元） 10,095,650 

募集现金（元） 10,095,650 

发行后股东人数是否超 200人 否 

是否存在非现金资产认购 全部现金认购 

是否导致公司控制权发生变动 否 

是否存在特殊投资条款 是 

是否属于授权发行情形 否 

- 

 

(二) 现有股东优先认购的情况 

2023 年 7 月 27 日，公司 2023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现有股东

不享有本次股票定向发行优先认购权的议案》，该议案明确了赤马传媒 2023 年第一次定向

发行现有股东无优先认购权。  

 

(三) 发行对象及认购情况 

本次发行对象共计15名，均为符合要求的投资者。具体认购情况如下： 

序号 
发行对

象 
发行对象类型 

认购数量

（股） 

认购金额

（元） 
认购方式 

1 周芸 在册

股东 

自然

人投

资者 

其他

自然

人投

105,300 1,000,350 现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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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者 

2 姚汾 在册

股东 

自然

人投

资者 

其他

自然

人投

资者 

73,600 699,200 现金 

3 雷宇 在册

股东 

自然

人投

资者 

其他

自然

人投

资者 

52,600 499,700 现金 

4 张宇 在册

股东 

自然

人投

资者 

其他

自然

人投

资者 

31,500 299,250 现金 

5 蔡旭滢 在册

股东 

自然

人投

资者 

董事、

监事、

高级

管理

人员 

50,000 475,000 现金 

6 万峰 在册

股东 

自然

人投

资者 

其他

自然

人投

资者 

31,500 299,250 现金 

7 包伟耀 在册

股东 

自然

人投

资者 

其他

自然

人投

资者 

21,000 199,500 现金 

8 王丹青 在册

股东 

自然

人投

资者 

其他

自然

人投

资者 

13,100 124,450 现金 

9 王海洋 新增

投资

者 

自然

人投

资者 

其他

自然

人投

资者 

105,200 999,400 现金 

10 吴雅芬 新增

投资

者 

自然

人投

资者 

其他

自然

人投

资者 

52,600 499,700 现金 

11 吴毅璇 新增

投资

者 

自然

人投

资者 

其他

自然

人投

资者 

210,700 2,001,650 现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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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傅灏 新增

投资

者 

自然

人投

资者 

其他

自然

人投

资者 

52,600 499,700 现金 

13 李国彬 新增

投资

者 

自然

人投

资者 

其他

自然

人投

资者 

105,200 999,400 现金 

14 刘淑君 新增

投资

者 

自然

人投

资者 

其他

自然

人投

资者 

52,600 499,700 现金 

15 张彭 新增

投资

者 

自然

人投

资者 

其他

自然

人投

资者 

105,200 999,400 现金 

合计 - - 1,062,700 10,095,650 - 

 

（1）发行对象基本情况 

公司本次发行对象均为 15 名自然人，均为中国国籍，均无境外永久居留权。 

（2）发行对象与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全体股东的关联关系  

本次发行对象蔡旭滢为公司监事、公司股东；姚汾为已离职监事、公司股东；周芸、雷

宇、包伟耀、万峰、王丹青为公司股东；张宇为中性灰北京法定代表人、总经理、公司股东。

其余发行对象与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其他股东之间不存在关联关系。  

（3）发行对象符合投资者适当性要求  

本次发行对象属于《公众公司办法》第四十三条规定的发行对象范围，并已开立股转 A

类证券账户，其中周芸、王海洋、王丹青、吴雅芬、吴毅璇、傅灏、李国彬、刘淑君、张彭

已开通一类合格投资者交易权限，张宇、姚汾、蔡旭滢、包伟耀、雷宇、万峰已开通受限投

资者交易权限。根据《公众公司办法》《投资者适当性管理办法》的规定，本次发行已确定

的发行对象符合《投资者适当性管理办法》相关规定。  

（4）发行对象是否属于失信联合惩戒对象  

通过查询中国执行信息公开网、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信用中国、证券期货市场

失信记录查询平台等相关网站公示信息，截至本报告书披露之日，本次定向发行已确定的发

行对象未被列入失信被执行人名单，不属于《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诚信监督管理指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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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规定的失信联合惩戒对象。  

（5）发行对象是否为持股平台 

本次发行对象均为自然人投资者，不存在持股平台。  

（6）发行对象是否为私募基金  

本次发行对象均为自然人投资者，不存在私募投资基金或私募投资基金管理人。  

（7）发行对象的认购资金来源  

发行对象以自有资金认购，认购资金来源合法合规。 

 

(四) 实际募集资金未达到预计募集金额时的投入安排 

本次发行已足额募集资金，不存在实际募集资金金额未达到预计募集资金额的情形。 

 

(五) 新增股票限售安排 

序

号 
名称 认购数量（股） 限售数量（股） 

法定限售数量

（股） 

自愿锁定数量

（股） 

1 蔡旭滢 50,000 37,500 37,500 0 

合计 50,000 37,500 37,500 0 

 

1、 法定限售情况  

本次定向发行对象仅有蔡旭滢为公司监事，需按《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一百四十

一条的规定进行限售。《公司法》第一百四十一条规定：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应

当向公司申报所持有的本公司的股份及其变动情况，在任职期间每年转让的股份不得超过其

所持有本公司股份总数的百分之二十五；所持本公司股份自公司股票上市交易之日起一年内

不得转让。 

其余人员均非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需按照全国股转系统和公司法相

关规则的要求进行限售的情形，本次限售安排符合《公司法》、《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

统业务规则（试行）》、《公司章程》等有关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规定。  

2、 自愿锁定的承诺  

本次股票定向发行无自愿锁定的承诺安排。 

 

(六) 募集资金专项账户的设立情况 

公司于 2023年 7 月 11日召开第三届董事会第七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设立募集资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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账户并签署<募集资金专户三方监管协议>》的议案，公司设立的本次募集资金专项账户具体

信息如下： 

账户名称：上海赤马广告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开户行：招商银行上海大宁支行 

账号：121902877810855 

该募集资金专项账户作为认购账户，不得存放非募集资金或用作其他用途。发行对象已

按照要求将认购款汇入上述募集资金专项账户。 

根据本次定向发行认购结果，截至 2023 年 11 月 17 日，发行对象均已按照要求将认购

款项足额汇入公司开立的募集资金专项账户。  

综上，本次发行募集资金已存放于募集资金专项账户，专户设立履行了相关审议程序。 

 

(七) 募集资金三方监管协议的签订情况 

截至本股票定向发行情况报告书签署日，公司已与主办券商、存放募集资金的商业银行

签订了《募集资金专户三方监管协议》。 

 

(八) 本次发行是否经中国证监会注册 

本次定向发行完成后，股东人数累计不超过 200人，符合《非上市公众公司监督管理办

法》关于豁免向中国证监会申请注册定向发行的条件。因此，本次股票发行不需要经过中国

证监会注册，由全国股转系统自律管理。 

 

(九) 本次发行涉及的国资、外资等相关主管机关核准、登记、备案等程序 

1、公司不属于国有及国有控股企业，国有实际控制或外资企业，公司本次定向发行无

需履行国资、外资等相关主管部门的审批、核准或备案等程序。 

2、本次定向发行对象均为境内自然人，无需履行国资、外资等相关主管部门的审批、

核准或备案的情况  

 

二、 发行前后相关情况对比 

（一） 发行前后前十名股东持股数量、持股比例及股票限售等比较情况 

1. 本次发行前，前十名股东持股数量、持股比例及股票限售情况 

序号 股东姓名 持股数量（股） 持股比例 限售股数（股） 

1 马骏 6,779,162 33.8958% 5,084,371 

2 雷学勤 6,513,321 32.5666% 4,884,990 

3 上海马舞商务咨

询中心（有限合

伙） 

4,090,000 20.4500% 2,726,668 

4 钱欢 457,122 2.2856% 0 

5 周芸 447,916 2.2396%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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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张宇 193,820 0.9691% 0 

7 韩墨 184,038 0.9202% 138,029 

8 马瑞玲 163,600 0.8180% 0 

9 姚汾 112,828 0.5641% 0 

10 雷宇 112,480 0.5624% 0 

合计 19,054,287 95.2714% 12,834,058 

 

2. 本次发行后，前十名股东持股数量、持股比例及股票限售情况 

序号 股东姓名 持股数量（股） 持股比例 限售股数（股） 

1 马骏 6,779,162 32.1856% 5,084,371 

2 雷学勤 6,513,321 30.9235% 4,884,990 

3 上海马舞商务咨

询中心（有限合

伙） 

4,090,000 19.4182% 2,726,668 

4 周芸 553,216 2.6265% 0 

5 钱欢 457,122 2.1703% 0 

6 张宇 225,320 1.0698% 0 

7 吴毅璇 210,700 1.0003% 0 

8 姚汾 186,428 0.8851% 0 

9 韩墨 184,038 0.8738% 138,029 

10 雷宇 165,080 0.7838% 0 

合计 19,364,387 91.9369% 12,834,058 

 

1、上述表中股份数量均为直接持股数量；2、本次发行前的前十名股东持股数量是根据审议

本次定向发行的股东大会股权登记日（2023年 7月 21日）的持股情况填列。发行后的前十

名股东持股数量是依据前述股权登记日的股东持股情况以及本次发行后的数量合并填列。 

 

 

（二） 本次发行前后股本结构、股东人数、资产结构、业务结构、公司控制权以及董事、

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核心员工持股的变动情况 

1. 本次股票发行前后的股本结构： 

股票性质 
发行前 发行后 

数量（股） 比例 数量（股） 比例 

无限售条件

的股票 

1、控股股东、实际控

制人 

3,394,691 16.9735% 3,394,691 16.1171% 

2、董事、监事及高级

管理人员 

20,628 0.1031% 33,128 0.1573% 

3、核心员工 0 0.0000% 0 0.0000% 

4、其它 3,612,055 18.0603% 4,624,755 21.9571% 

合计 7,027,374 35.1369% 8,052,574 38.23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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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限售条件

的股票 

1、控股股东、实际控

制人 

10,184,070 50.9204% 10,184,070 48.3512% 

2、董事、监事及高级

管理人员 

61,888 0.3094% 99,388 0.4719% 

3、核心员工 0 0.0000% 0 0.0000% 

4、其它 2,726,668 13.6333% 2,726,668 12.9455% 

合计 12,972,626 64.8631% 13,010,126 61.7686% 

总股本 20,000,000 100.0000% 21,062,700 100.0000% 

 

2. 股东人数变动情况 

发行前公司股东人数为25人；本次股票发行新增股东7人，发行完成后，公司股东人数

为32人。 

本次发行前股本结构以审议本次股票定向发行的 2023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股权登记

日（2023 年 7 月 21 日）为准，在册股东人数为 25 名。本次股票发行新增发行对象 7 人。 因

此发行完成后，公司股东人数为 32 人，股东人数未超过 200 人。 

 

3. 资产结构变动情况 

本次定向发行后，公司总资产、净资产规模明显增加，资产负债率明显下降，财务结构

到优化。 

 

4. 业务结构变动情况 

本次发行后，公司业务结构将不会发生重大变化。 

 

本次募资资金主要为补充流动资金，用于公司日常经营资金需求，可缓解公司发展阶段

流动资金压力，满足公司经营规模扩大所带来的资金需求，有利于公司健康、快速的发展。

本次发行后，公司业务结构不会发生重大变化。 

 

5. 公司控制权变动情况 

本次发行前后，公司实际控制人未发生变动，第一大股东未发生变动。本次发行不构成

挂牌公司收购，本次股票发行完成后公司控制权未发生变化。 

本次定向发行前，截至审议本次定向发行的 2023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股权登记日

2023 年 7 月 21 日。实际控制人马骏、雷学勤、韩墨、方艾婧合计可控制公司 67.8938%表

决权，为公司实际控制人。 

本次定向发行完成后，实际控制人马骏、雷学勤、韩墨、方艾婧合计可控制公司 64.4683%

表决权，依旧为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 

因此，本次股票发行完成后公司控制权未发生变化。 

 

6. 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核心员工持股的变动情况 

序号 股东姓 任职情况 发行前持股 发行前持股 发行后持股 发行后持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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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 数量（股） 比例 数量（股） 比例 

1 马骏 董事长 6,779,162 33.8958% 6,779,162 32.1856% 

2 雷学勤 董事、总经理 6,513,321 32.5666% 6,513,321 30.9235% 

3 韩墨 董事、副总经

理、财务总监 

184,038 0.9202% 184,038 0.8738% 

4 方艾婧 董事 102,240 0.5112% 102,240 0.4854% 

5 蔡旭滢 监事 82,516 0.4126% 132,516 0.6292% 

合计 1,366,127,7 68.3064% 1,371,127,7 65.0975% 

董事曹园、监事毕梦莹、赵亮、高级管理人员高大伟不直接持有公司股份。 

（三） 发行后主要财务指标变化 

项目 
本次股票发行前 本次股票发行后 

2021年度 2022年度 2022年度 

每股收益（元/股） 0.72 0.65 0.52 

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每股

净资产（元/股） 

2.74 2.50 2.86 

资产负债率 38.84% 37.05% 33.47% 

注：1、本次股票发行前的数据，是依据 2021 年度、2022 年度经审计的财务报告相关数据

计算； 2、本次股票发行后的数据，是依据 2022 年度经审计的财务报告相关数据计算，并

按照本次发行增资后的资产情况计算；3、2022 年度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每股净资产按照

权益分派后数据计算。 

三、 非现金资产认购情况/募集资金用于购买资产的情况 

本次发行不涉及非现金资产认购，不涉及募集资金用于购买资产。 

 

四、 特殊投资条款 

本次发行涉及特殊投资条款。 

本次股票发行认购人与公司实际控制人马骏、雷学勤签定补充协议，内容摘要如下： 

甲方（发行人）：本次股票发行认购人 

乙方（认购方）：马骏、雷学勤 

本合同由甲、乙双方于 2023 年 7 月 11 日签订。 

第一条 承诺及回购 

1.上市承诺 

甲乙双方协商一致，本次股票发行完成后，乙方应保证上海赤马广告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目标公司”）在 2024 年 1 月 1 日至 2028 年 12 月 31 日期间实现在上海证券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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易所、深圳证券交易所、北京证券交易所或香港证券交易所合格公开发行股票并上市（以下

简称“合格上市”）。 

2.回购条款 

如目标公司未能实现在上述期限内合格上市的计划，乙方将以一定的年利率（即年利率

为本协议签订时最新的五年期 LPR 利率，即 4.3%）回购甲方参与本次定向发行所获得的全

部股份及甲方未来通过增资扩股的方式所增加的对应份额。甲方在持有目标公司股份期间所

获得的分红金额将从最终公司支付的回购款项中扣除。 

计算公式：应支付的回购总金额=甲方本次认购款*（1+4.3%*N）-甲方持有股份期间所

获得的累计分红金额。 

（注 1：N=自甲方支付认购款之日起至甲方方收到回购价格对应的款项之日（含）的天

数/365） 

(注 2：应支付的回购总金额应不小于甲方本次认购款) 

乙方应当在甲方主张股份回购权利之日起 2 个月内按照本补充协议中约定的定价原则

回购甲方所持股份并支付回购价款，不得以任何理由拒绝履行回购义务。 

3.回购安排 

若因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以下简称“股转系统”）交易规则的限制，乙方无法

按照约定的回购价格进行回购的，以回购为目的的股份转让应当按照股转系统的交易规则执

行，最终回购时，若股转系统或交易规则规定的实际回购价格低于协议约定的回购价格，折

算后的差价部分由乙方及时向甲方补足。前述股份回购差价部分应当在乙方支付完毕股份回

购款（股转系统或交易规则规定的）后 10 日内进行补足或退还。 

第二条 过渡期安排 

本补充协议所指的过渡期为本协议签署之日起至目标公司取得股转系统出具同意定向

发行的函之日。 

1. 乙方同意，过渡期内，乙方应促使目标公司不会开展如下事项： 

(1)  修改目标公司章程（甲方同意的除外）； 

(2)  目标公司合并、分立、重组、改制、并购、重大资产处置、解散、申请公司破产、

清算等影响公司存续的事项； 

(3)  目标公司增加或减少注册资本等事项（甲方参与定增的除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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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目标公司豁免重大债务，或取消、放弃、免除有重大影响的权利请求； 

2. 过渡期内，若目标公司及子公司发生可能影响到本次交易的任何事项或对生产经营

造成不利影响的重大事项，乙方保证在事项发生之日起两个工作日内向甲方披露。 

3. 过渡期内，乙方应当尽量保证目标公司核心人员及业务骨干的稳定，不以任何形式

削弱目标公司生产经营能力。 

第三条 协议生效 

本补充协议为原合同的有效补充，本补充协议与原合同不一致的，以本补充协议为准。

本补充协议经甲乙双方签字之日起成立，自以下事项全部得到满足之日起生效： 

本次股票发行、本补充协议取得目标公司董事会、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本次股票发行获得股转公司的同意定向发行的函同意。 

上述条件均满足后，以最后一个条件的满足日为本补充协议生效日。 

本补充协议一式 2 份，各方各持壹份，各份具有同等法律效力。 

 

 

五、 定向发行有关事项的调整情况 

本次发行不涉及定向发行有关事项的调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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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关声明 

本公司或本人承诺本发行情况报告书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并对

其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 

实际控制人签名： 

盖章： 

X年X月X日 

控股股东签名： 

盖章： 

X年X月X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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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 备查文件 

（一）本次股票定向发行的《验资报告》； 

（二）本次股票定向发行的《募集资金专户三方监管协议》；  

（三）其他与本次定向发行有关的重要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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